解读《乌海市文体旅游广电局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实施》方案
1.《实施方案》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自治区及我市关于民族工作的决策部署，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主要途径，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着力为各族群众办实事、解难题、送温暖、传党恩，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2.落实《实施方案》需要具体做好哪些工作？
乌海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各单位要围绕“各族儿女心向党 团结奋进新征程”“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主要做好专题学习、专项整改、演出宣讲等群众文体活动、宣传教育和“我为群众办实事”五个方面工作。
一是组织专题学习。要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的基础上，结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通过中心组学习、专题组织生活会、座谈会、专家讲座等形式，统一思想、强化领会，准确把握民族工作精神实质；二是落实专项整改。结合整改落实中央第八巡视组对内蒙古开展常规巡视反馈意见中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专项整改情况，根据乌海市委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主动对标对表，制定具体措施，分解重点任务，充分整改落实；三是丰富活动内容。结合实际开展多种形式的促进民族团结的文化体育活动。充分发挥乌兰牧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宣传队”职责，深入企业、农区、机关、校园、社区、军营等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演出宣讲。市图书馆、群艺馆、博物馆、美术馆要围绕主题开展诵读、演出、展览等线上线下活动；四是开展宣传教育。单位、各公共场馆、旅游景区要充分利用“三微一端”等新媒体平台和电子屏、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全方位、多层次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主题宣传活动，讲好民族团结进步故事，唱响民族团结主旋律，传播民族团结正能量；五是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局机关各科室、局属各单位，通过赴各公共文体场馆、文化旅游企业、广播电视台站检查、调研，大力开展文艺创作、公共服务、文物保护、非遗传承、人才培训、规划指导、市场宣传、产业融合发展等工作，引导景区、旅行社、星级饭店、乡村旅游接待点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深入基层一线，广泛听取意见、了解民生需求，着力帮助少数民族群众解决他们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和困难，引导各族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3、做好这项工作有哪些要求？
一是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切实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摆在重要议事日程，与日常工作相结合，做到责任到位、落实到位；二是要精心组织，注重创新。将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与实际工作相结合，认真制定具体活动方案，不断创新形式、丰富内容，确保活动有计划、有步骤，有实效。要创新宣传方式和活动载体，以新形式、新内容，多渠道、多载体地开展宣传，确保主题宣传取得实效；三是要严格意识形态审核，落实疫情防控措施。按照“谁管理、谁负责”“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严把意识形态关，承担疫情防控主体责任，严格落实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制定切实可行的应急预案，按要求控制参与人数。
